
歡迎!各位空大新鮮人！

承辦人：

李益志

分機 1614



註冊業務、推廣教育、出納
(業務承辦人：李益志 分機號碼：1614)

註冊選課作業、學分學雜費減免申請、退費申請
學生成績公告事宜
畢業申請
轉區申請
各類證件申請及補發
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認證登錄申請
推廣教育
成大校際借書業務
中心出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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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採〔學分制〕無修業年限
 新生入學第一學期為新生﹐第2學期起視為『舊生』

 舊生網路選課暨繳費：暑期5月；上學期7月；下學期12月(20天)
 下次網路選課： 109下學期12月01~20日

(若無法上網可電洽中心代選)

※舊生自行選課後即可列印繳費單臨櫃（超商、郵局、 台

銀)，或以信用卡、ATM轉帳繳費。

※未選課，即休學。(例：某學期想暫停選課，不須申請)
暫停修課後再復學，於※每學期選課期間上網選課

除上、下學期外， 暑期課程： 自行選擇是否選課

【暑修學分核計畢業總學分最多採計 30學分,大學部及專科部相同】

每學期「網路選課」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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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學籍
大學部、 專科部， 分屬不同學籍 (不能互轉，但可同時具有) 。

大學部
全修生：學生證於10/20由新北市蘆洲校本部寄發

(修滿128學分須提出畢業申請，始取得學士學位)

大學部畢業學分：
畢業學分總計: 128學分 【至少64學分為該次畢業之學籍所修得 】

通識教育課程至少26學分, 主修學系至少75學分
（通識教育課程自102學年度新修訂，以學號為區分）

同時雙主修畢業學分：176學分，
通識課程26學分, 第一主修學系至少 75學分

第二主修學系至少75學分
［註：１０９上專科學歷入學者請詳閱學則畢業規定］

選修生：無學生證 (不能提出畢業申請)
在本校選修生修滿40學分可再轉報全修生或專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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＠專科學歷入學者須修核心
通識課程15學分＋主修學系
課程50學分＋其他7學分，合
計72學分可申請畢業。
＠大學以上學歷入學者須僅
主修學系課程72學分可申請
畢業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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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部各學系之採計其他學系及特殊規定

1、人文學系採計其他學系（含共同課程）開設科目最高上限20學分。
105學年度上學期入學之新生，畢業必修75學分中，須具備文學、歷史學及宗教

與哲學3類別，共修讀25學分(含)以上，始可畢業。

2、社會科學系採計其他學系（含共同課程）開設科目最高上限30學分。

3、生活科學系採計外系開設課程最高上限為20學分。
105學年度入學者畢業必修科目：生活科學概論

4、公共行政學系採計其他學系（含共同課程）開設科目最高上限20學分。
必修科目: 行政學(上) 3學分

行政學(下) 3學分

5、商學系採計其他學系開設科目最高限上限30學分

6 、管理與資訊學系採計其他學系開設科目最高限上限25學分 ;「電子計算機概論」
類課程之修抵採計有其特殊限制：請至管資系網頁參考

［註：本項規定依109上畢業申請公告，須留意各系修正公告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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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科生：學生證製發同大學部，專科修滿80學分不必提出申請，
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取得副學士學位(只能轉科(組)一次)

專科畢業學分總計：80學分【至少40學分為該次畢業之學籍所修得】
畢業學分有三項課程：
一、校共同課程至少： 8學分
二、科專業課程至少：43學分

※生命事業管理科 ［分二組另有規定］
1.家庭慶典規劃組、2.殯葬管理組
科必修18學分(超過之學分列入畢業學分之相關選修)

專業選修至少25學分
三、相關選修：不超過29學分

※各科(組)選課科目規定不同,須依其特殊規定選課。
(開課課程一覽表可至空專網站下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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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成績查詢及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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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中(末)考成績：考後20天網路公布成績［學生資訊服務系統］
(期中考成績第3次面授日隨點名夾送至各班)

平時作業成績：請上網查詢公告，期末考試日開始受理複查。

•取得學分

學期成績=期中考30%+期末考40% +平時作業30%
(暑期成績=期末考70% +平時作業30%)

［例：５０（期中考）＊30%＋４４（期末考）＊40%＋９０（平時作業）＊30% ＝６０（59.6）］

由於電腦系統作業，學期成績以四捨五入計 59.5以上為及格

59.4以下為不及格

•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認證登錄申請，限當年度通過之學分數

(每學分18小時)
申請日期：上學期2月底前, 查核登錄資料3/11

下學期8月底及暑期10月底前, 查核登錄資料9/11,11/11
※ 同一學號提出申請即永久錄案, 不必重複申請



圖書館借書規則
空大圖書借用規則：
1、 跨中心流通業務：代借、代還其他中心或校本部圖書。
2、 借書冊數：全修生10冊，選修生5冊。

3、 借書期限：60天，得續借乙次。中心代『還書』，請送至辦公室。
4、 還書逾期：每冊每天逾期延後一天借書，依冊數及天數計之。
5、 遺失或損壞：依校本部圖書館賠償辦法處理。

成大圖書館借書規則（館際合作借書證每次申請使用期限一個月）：
1、成大圖書館借書證（登記借用押金200元每次申請使用期限一個月）。

2、借閱冊數：一次不超過５冊。

3、借閱期限：２１天，不得續借。
4、還書：還書時不需借書證，但須＜交給櫃台人員＞以完成還書手續。

5、還書逾期：每冊每天罰5元，依冊數及天數累計

6、遺失或損毀：依成大圖書館資料賠償辦法施行。

電腦教室 開放時間：週四 09：00 ~ 16：00

[非開放時間若有須求，請事先向中心提出申請。]



國立空中大學首頁 http://www.nou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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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中心首頁http://www2.nou.edu.tw/tainan/index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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